附件2
陕西省建设工程“长安杯”申报工程规模要求
1、 房屋建筑工程
1.15000座以上的体育场；
2.2500座以上的体育馆；
3.1500座以上的游泳馆；
4.800座以上的影剧院；
5.高度200米以上的电视发射塔；
6.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体或10000平方米以上的群体古建筑重建工程；
7.上述1-6项未列入的，建筑面积2万平米以上的单体工程；4万平米以上的群体工程。
二、工业、交通、水利工程
(一)工业工程
投资1亿元以上的各类工业项目。
(二)交通工程
1.铁路工程
（1）长度50公里以上的单线或30公里以上的双线（多线）新建铁路综合工程；
（2）连续长度80公里以上的扩建铁路（含增建二线）综合工程；
（3）地铁站、大型编组站、集装箱中心站、动车段综合工程；
（4）长度1500米以上的铁路特大桥或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结构复杂，科技含量高的铁路大桥；
（5）长度3000米以上的单线铁路隧道、2000米以上的双线铁路隧道或1000米以上的多线铁路隧道；
（6）长度100公里以上的铁路电气化、通信信号、列控工程；
（7）投资1亿元以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具有示范性，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其它铁路工程。
2.公路水运工程
（1）全长1000米以上或单跨150米以上的独立特大桥或独立大型互通立交桥；
（2）长度1000米以上的公路隧道；
（3）长度4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
（4）长度100公里以上的一级公路；
（5）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大型桥梁及其它大型交通工程；
（6）投资1亿元以上的水运工程。
3.民航专业工程
机场飞行区等级4D以上的工程。
4.通信建设工程
投资在1亿元以上的建设项目。
(三)水利工程
投资1亿元以上的水利工程。
三、市政和园林工程
(一)桥面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立交桥或10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道路工程；
(二)全长400米以上或单跨40米以上的桥梁工程；
(三)长度400米以上的城市跨河桥；
(四)长度3公里以上的轨道交通工程；
(五)日供水5万吨以上的供水厂或日处理5万吨以上的污水处理厂；
(六)占地3万平方米以上且建筑面积5000万平方米以上的园林建筑工程；
(七)投资1亿元以上的其它市政园林工程。
四、执行标准。
西安市（除周至县、蓝田县外）项目按以上一、二、三指标的100%执行，其余各设区市（含杨凌）项目按以上指标的80%执行，各县（市）项目按以上指标的50%执行。民营建筑施工企业申报的项目一律按以上一、二、三指标的5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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